
「高雄市鳥松區山水段運動休閒專用區土地都市更新事業公開評選實施者案」 

招商說明會現場提問及答覆摘要 

一、開會時間：114年 10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00分至上午 11時 30分 

二、開會地點：寒軒國際大飯店 B2國際廳（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33號） 

三、綜合討論摘要： 

提問一、請問市府於本案都更後是希望領權利金還是房地呢? 

回覆說明： 

1.依本案申請須知規定，市府更新後優先分回權利金 10億元，剩餘價

值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地。 

2.如申請人同意土地所有權人剩餘價值採權利金方式分配，則於公開

評選時，會依照分回權利金比率級距來給相對應的分數，並且土地

所有權人會以分回商業設施為原則。但如果申請人不採權利金方式

分配給土地所有權人，則土地所有權人將平均分回各類型更新後房

地為原則。 

提問二、有關棒球場租賃營運管理，其每年租金多少？是否有需收取其他

權利金？ 

回覆說明： 

1.棒球場年租金為每年 270萬元。 

2.本案目標為打造更好的球場，無需收取額外權利金，實施者團隊未

來應投入更多經費與時間，打造更佳的觀賽平台與場地。 

3.目前預估澄清湖棒球場一年帶來觀眾約 50萬人次，再加上果嶺自然

公園引入約 7、8萬民眾，未來待捷運黃線通車後，本案基地引入人

潮可期。 

4.實施者團隊應負擔租賃營運管理棒球場所衍生之各項稅捐費用，但

有關建物土地與結構損壞等，或消防機電空調、客貨電梯等，得報

請運發局同意後依當年度預算額度來進行處理。 

提問三、本案協力廠商是否受財務能力資格限制？ 

回覆說明： 

1.本案協力廠商分為兩類，第一個類型為合併計入建築開發實績之協



力廠商，該廠商需要依據申請須知規範計入財務能力資格。 

2.第二個類型為合併計入棒球場、球隊及棒球賽事等經營管理實績之

協力廠商，則不受相關財務能力資格限制。 

提問四、本基地開發量體大是否得分期分區開發?本案是否有完工期限相

關規定？ 

回覆說明： 

1.本案劃定為一個更新單元，未來報告書核定後就要去申請建照，故

目前無分期分區開發想法。 

2.有關完工期限規定，依據本案契約規定，應於申報開工後 6年取得

使用執照。 

提問五、有關評選項目之企業社會責任，廠商承諾回饋事項是否可視需求

轉為現金予市府？ 

回覆說明： 

  廠商於服務建議書所提之承諾回饋事項，若為可量化之項目，得視

市府實際需求轉為現金給予市府，建議於服務建議書或申請人承諾

書內先行載明轉換費用額度。 

提問六、請問立體連通設置規範？後續維護管理權責？ 

回覆說明： 

1.有關立體連通設置規範，本案應依細部計畫之都市設計基準規定，

無規範要以地上或地下進行設置，然本案招商條件規定通行寬度至

少 10公尺。 

2.人行立體連通系統於取得使用執照後捐贈予高雄市，未來交由指定

機關來進行維護管理，然實施者得於回饋計畫中針對連通道的使用

進行認領，惟產權應登記予高雄市。 

提問七、請問本案可以申請增額容積或是容積移轉嗎？ 

回覆說明： 

  本案並無限制，申請人可自行評估申請。容積移轉可依據「高雄市

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申請，惟增額容積仍須依後

續捷運黃線公告之適用範圍為準。 


